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 骅威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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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元

２０１０

年 （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

１－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７０

，

８７９

，

３１６．９２ ４３１

，

０５６

，

７４４．９３ ９．２４％

营业利润

５１

，

２１９

，

２２１．４３ ４２

，

２０１

，

３３３．７２ ２１．３７％

利润总额

５５

，

４８３

，

７６８．４２ ４６

，

５６１

，

９０６．８４ １９．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４８

，

０７４

，

２３２．６６ ４０

，

４２２

，

２９４．９８ １８．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７１ ０．６１ １６．３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６１％ ２９．２２％ －８．６１％

２０１０

年 （

１２

月） 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８２８

，

１２６

，

６６１．５３ ２９４

，

９１１

，

５７５．１８ １８０．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８１４

，

４２８

，

１４０．４２ １５８

，

５４４

，

９０７．７６ ４１３．６９％

股本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元）

９．２５ ２．４０ ２８５．４２％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 没有其他对财务数据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

项。

２．

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７０

，

８７９

，

３１６．９２

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９．２４％

； 实现营业利润

５１

，

２１９

，

２２１．４３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１．３７％

； 实现利润总额

５５

，

４８３

，

７６８．４２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１６％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８

，

０７４

，

２３２．６６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９３％

。 主要是由于

公司的营业收入中的内销收入及其利润的增长。

３．

报告期末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１８０．８１％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

４１３．６９％

、 股本

增加

２２００

万股和每股净资产增长

２８５．４２％

， 主要原因为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２２００

万股，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０７

，

８０９

，

０００．００

元， 及报告期内公司经营

业绩增长增加净资产所致。

４．

报告期净利润增加， 使得报告期本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３９％

， 但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下降至

２０．６１％

， 主要是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新股发行上市使得公司净资产在报告期末大幅增加，

该部分募集资金尚未直接产生效益。

三、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上市， 未做业绩预告， 因此无业绩预计差异说明。

四、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郭卓才、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郭祥彬、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楚君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证券简称： 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０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召开，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二

０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 《证券时报》 和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二

０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 《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 的要求， 现发布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具体

内容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２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二

０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 的规

定。

３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星期五） 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会议预定时间半天。

４

、 会议方式

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保荐代表人。

６

、 会议地点

深圳市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分厂。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程序合法， 资料完备。

２

、 本次会议的提案

（

１

） 审议 《关于收购深圳市京信通工贸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向其增资的议案》；

（

２

） 审议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３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时

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东登记。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东证券账户卡、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代理人还须持法定人授权委托书和

本人身份证。

（

２

） 个人股东登记。 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 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还须持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

３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４

） 注意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星期四） 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时。

３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深圳市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生产厂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

编码：

５１８１１２

， 信函请注明 “股东大会” 字样。

四、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深圳市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分厂， 邮编：

５１８１１２

联 系 人： 彭晓华、 蒋祥庆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３２３４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２０２２－１０２

或

１２４

传 真 号：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３９００

（传真请注明： 转董事会办公室）

五、 其他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 备查文件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附： 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召开的深圳市通产丽星

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本人） 对

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

（本人）， 其后果由本公司 （本人） 承担。 有效期限： 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收购深圳市京信通工贸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向其增资

的议案》

２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说明： 请投票选择时打

√

符号， 该议案不选择的， 视为弃权。 如同一议案在赞成和反对都打

√

，

视为废票）

被委托人身份证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签字样本：

委托人 （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签发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 授权委托书剪报、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６

证券简称： 嘉麟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 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 符合 《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伟国主持， 经出席会议董事讨论审议， 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川岛正博、 宫下雅行回避本项议案的表决。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

２．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７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邱巧珠、 黄伟国、 杨启东、 周宁回避本项

议案的表决。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

３．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６

证券简称： 嘉麟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嘉麟杰”） 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

度与关联方兼松纤维株式会社 （以下简称 “兼松纤维”）、 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香港

嘉乐”） 发生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销售产品、 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人民币）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框架合同签订金额

２０１０

年实际发生金额

兼松纤维 销售产品、 商品 不超过

８

，

８００

万元

４

，

１０５．６１

万元

兼松纤维 采购原材料 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２

，

７８５．６４

万元

香港嘉乐 销售产品、 商品 不超过

３５０

万元

６６．３８

万元

香港嘉乐 采购原材料 不超过

１５０

万元

－－

（注： 以上所列

２０１０

年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与两家关联人正式签订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合同。 同日， 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和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审议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时关联董事川岛正博、 宫下雅行 （均由兼松纤维

提名） 回避表决， 审议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时关联

董事邱巧珠、 黄伟国、 周宁 （均由香港嘉乐提名）、 杨启东 （由关联方的一致行动人上海约利商贸

有限公司提名） 回避表决。

根据深交所及公司章程规定，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基本情况

１

、 兼松纤维

兼松纤维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注册资本

１５

亿日元， 法定代表人李庆义， 注册地址为日本大阪府

大阪市中央区淡路町目

４

丁目

２

番

１５

号， 主营业务为纤维原料、 纤维制品的销售。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兼松纤维

２００９

财务年度 （报告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利润为

７

，

７９３．８８

万日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１

，

４９０

，

６２１．３１

万日元和

２４５

，

９９４．５５

万日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为

４

，

１１３．６６

万日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１

，

３２０

，

３９２．９４

万日元和

２３６

，

５９３．９９

万日元。

２

、 香港嘉乐

香港嘉乐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港币， 法定代表人邱巧珠， 注册地址为香港

九龙尖沙嘴东科学馆道

１

号康宏广场

２５１１

室， 主营业务为国际服装贸易业务。

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香港嘉乐

２００９

年实现净利润为

１

，

６７０．１４

万港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１２

，

８３０．７９

万港元和

１１

，

２６２．９１

万港元。 根据财务报告， 香港嘉

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实现净利润为

１．２１

万港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３

，

１５９．６９

万港元和

１

，

９３５．５１

万港元。

（二）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兼松纤维持有本公司

１８．８１％

股份， 香港嘉乐持有本公司

７．５２％

股份，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四款 “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依法注册成立， 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 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

情况亦相对稳定，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根据分别与关联人签署的框架合同，

２０１１

年度， 公司与兼松纤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不超

过

１１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与香港嘉乐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三、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及签署情况

（一） 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１

、 公司与兼松纤维关联销售框架合同主要内容

（

１

） 标的名称： 面料及服装服饰产品

（

２

） 规格型号： 以兼松纤维具体订单为准

（

３

） 数量： 以兼松纤维具体订单为准

（

４

） 定价原则和价格： 本合同标的货物价格由兼松纤维或嘉麟杰与第三方需求商之间参照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 （兼松纤维与第三方协商的价格需要最终经嘉麟杰确认）。 结算币种以兼松纤维具

体订单为准。

（

５

） 本合同项下销售金额： 本合同有效期内， 嘉麟杰向兼松纤维销售总金额不超过

８８００

万元

人民币， 超过该金额的交易， 双方需重新签订 《货物销售框架合同》， 并按照超出金额报各自的权

利机关批准。

２

、 公司与兼松纤维关联采购框架合同主要内容

（

１

） 标的名称： 纱线等服装原辅料

（

２

） 规格型号： 以嘉麟杰订单为准

（

３

） 数量： 以嘉麟杰订单为准

（

４

） 定价原则和价格： 本合同标的货物价格由嘉麟杰或兼松纤维与第三方供应商之间参照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 （兼松纤维与第三方协商的价格需要最终经嘉麟杰确认）。 结算币种以嘉麟杰订单

为准。

（

５

） 本合同项下采购金额： 本合同有效期内， 嘉麟杰和兼松纤维之间的采购总金额不超过

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超过该金额的交易， 双方需重新签订 《货物采购框架合同》， 并按照超出金额

报各自的权利机关批准。

３

、 公司与香港嘉乐关联销售框架合同主要内容

（

１

） 标的名称： 服装成衣

（

２

） 规格型号： 以香港嘉乐订单为准

（

３

） 数量： 以香港嘉乐订单为准

（

４

） 定价原则和价格： 本合同标的货物价格由香港嘉乐或嘉麟杰与第三方需求商之间参照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 （香港嘉乐与第三方协商的价格需要最终经嘉麟杰确认）。 双方以

ＦＯＢ

价格结算，

结算币种为美元。

ＦＯＢ

含义以国际贸易术语中的定义为准。

（

５

） 本合同项下销售金额： 本合同有效期内， 嘉麟杰向香港嘉乐销售总金额不超过

３５０

万元

人民币， 超过该金额的交易， 双方需重新签订 《货物销售框架合同》， 并报各自的权利机关批准。

４

、 公司与香港嘉乐关联采购框架合同主要内容

（

１

） 标的名称： 纱线等服装原辅料

（

２

） 规格型号： 以嘉麟杰订单为准

（

３

） 数量： 以嘉麟杰订单为准

（

４

） 定价原则和价格： 本合同标的货物价格由嘉麟杰或香港嘉乐与第三方供应商之间参照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 （香港嘉乐与第三方协商的价格需要最终经嘉麟杰确认）。 结算币种以嘉麟杰订单

为准。

（

５

） 本合同项下采购金额： 本合同有效期内， 嘉麟杰和香港嘉乐之间的采购总金额不超过

１５０

万元人民币， 超过该金额的交易， 双方需重新签订 《货物采购框架合同》， 并按照超出金额报

各自的权利机关批准。

（二） 协议签署及议案审议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 香港嘉乐的日常关联销售框架协议和日常关联采购框架协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签署， 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交所及公司章程

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香港嘉乐的日常关联销售框架协议和日常关联采购框架协议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生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的日常关联销售框架协议和日常关联采购框架协议尚需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以上框架协议有效期均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根据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 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平

价格作出， 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亦未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次董事会拟审议的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和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一致同意将该两项

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专项意见如下：

“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正常生产经营而发

生，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该关

联方在业务、 人员、 财务、 资产、 机构等方面相互独立，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嘉麟杰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

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３

） 一致同意公司确定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并同意签署

２０１１

年

度公司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销售框架协议和日常关联采购框架协议。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香港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正常生产经

营而发生，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

与该关联方在业务、 人员、 财务、 资产、 机构等方面相互独立，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嘉麟杰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嘉乐

进出口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３

） 一致同意公司确定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与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并同意签署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日常关联销售框架协议和日常关联采购框架协议。”

（二） 保荐机构财富里昂证券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经核查， 本保荐机构认为：

１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

２

、 公司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 为公司进行正常经营管理所需要， 所签订的合同定价基础合理， 符

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 财富里昂证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计划无异议。”

六、 备查文件

（一）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二）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核查意见；

（四）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

（五）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６

证券简称： 嘉麟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星期四） 上午

９

：

３０

２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３

、 召开地点：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

１９１８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４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６

、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也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 保荐机构代表。

二、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已由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 登记地点：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

１９１８

号公司三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３

、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 股东账户卡、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点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 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人： 凌云、 王传雄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７３３００００－１１３０

传 真：

０２１－５７３８１９１０

地 址：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

１９１８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５０４

２

、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到会场办理现场登记手

续。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单位）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 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召开的上海嘉麟杰纺

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 （或本单位） 对

该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说明： 请在 “表决事项” 栏目相对应的 “同意” 或 “反对” 或 “弃权” 空格内填上 “

√

” 号。 投

票人只能表明 “同意”、 “反对” 或 “弃权” 一种意见， 涂改、 填写其他符号、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

效， 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 （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 （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

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办法如下：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将股权信息填写完整， 并以所持有股份数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有一票表

决权。 请在审议事项的相应表决意见栏内以 “

√

” 标记相应的表决意见。 投票人只能表明 “同意”、

“反对” 或 “弃权” 一种意见， 涂改、 填写其他符号、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按弃权处理。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2

月

1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300153

证券简称： 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

2011-008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变更、 否决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5

日 （星期二） 上午

10:00

2．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3

、 会议召集人：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 会议主持人： 谢松峰先生。

5

、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

6

、 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 代表股份

60,000,6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5.00%

。

三、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增加至

8,000

万元， 股份总额由

6,000

万股增加至

8,000

万股。

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首次公开发行情况对 《公司章程》 （草案） 的相关条款及公司股本、 股东

持股比例等内容作相应修订及完善， 并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完成后办理公司工商注册变更登

记事宜。

本议案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同意

60,000,600

股， 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二）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申请

2000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 决定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申请

2011

年度

2,000

万元美

元或等值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一年， 主要用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本议案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同意

60,000,600

股， 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 决定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申请

2011

年度

7,000

万元人

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2011

年

12

月

14

日， 主要用于企业日常生产经

营活动。

本议案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同意

60,000,600

股， 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四）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1.4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 决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申请

2011

年度

1.4

亿元人民

币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一年， 主要用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本议案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同意

60,000,600

股， 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五） 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对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的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以适应相

关上市法律法规。

本议案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同意

60,000,600

股， 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 （上海） 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林琳、 陈玮；

3

、 结论性意见：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真实、 合法、 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

、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国浩律师集团 （上海） 事务所关于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496

证券简称： 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2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

理、 董事会秘书郑路明女士的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辞职后

不再担任公司其它任何职务， 上述辞职报告自书面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在聘任

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 由公司董事、 证券事务代表卞宏群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对郑路明

女士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卞宏群联系方式： 电话：

0515-83255333

、 传真：

0515-83516755

、

邮箱：

bianhongqun520@163.com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 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10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 并由董事长傅光明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共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

183

股， 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

410,000,000

股的

68.26%

。 公司董事、 监事、 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畜

牧师、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

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批准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

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二） 审议批准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

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三） 审议批准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四） 审议批准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

票。 决议具体内容如下：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278,081,246.09

元， 按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计

27,808,124.61

元， 剩

余

250,273,121.48

元为未分配利润， 连同

2009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361,397,434.92

元， 扣除在

2010

年

支付的

2009

年度现金股利

73,800,000.00

元后，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本年度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537,870,556.40

元。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748,141,585.98

元。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股份总数

410,

000,000

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50

元 （含税）， 共计分配股利

102,500,000

元 （含税）；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份

10

股。

在公司实施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公司未分配利润尚余

435,370,556.40

元，

全额结转下一年度， 同时， 公司资本公积金将从

748,141,585.98

元减少至

338,141,585.98

元， 公司注

册资本将从

410,000,000.00

元增至

820,000,000

元， 股份总数将从

410,000,000

股增至

820,000,000

股

（每股面值

1

元）。

（五） 审议通过 《公司

2010

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

表股份

279,884,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六） 审议通过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

份

279,884,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七） 审议通过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

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八） 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九） 审议通过 《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

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

反对票； 无弃权票。

（十）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

票。

（十一） 在关联股东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等九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的股份数

264,

277,600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 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7

人， 代表股份

15,606,5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

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十二） 审议通过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十三） 审议通过 《关于制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16

人， 代表股份

279,884,1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四、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宋萍萍女士、 杜兴强先生、 何秀荣先生在本次会议上作 《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独立董事对其在

2010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况、 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参加培训和学习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 蒋浩律师出席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

见书》 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六、 备查文件

1

、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 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1-003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传闻情况

2011

年

2

月

15

日， 《

21

世纪经济报道》 刊载了梁钟荣所撰写的 《

TC/RC

谈判： 铜加工费大涨

66％

》。 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相关报道的主要内容如下：

报道称： 中国铜原料联合谈判小组 （以下简称谈判小组） 已与必和必拓敲定

2011

年铜加工冶炼

费

(TC/RC)

协议， 该费用将较

2010

年的基准价上涨

66%

。

"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 该协议是在上周谈成的。

" 2

月

14

日， 南方一家铜冶炼企业人士透露，

达成的

77.0/7.70

的铜加工冶炼费

(TC/RC) (

即粗炼每吨

77

美元、 精炼每磅

7.7

美分

)

， 较之

2010

年

46.5

美元

/

吨的铜加工冶炼费已有大幅度提升，

"

但这仅仅是上半年基准价

"

。

二、 澄清说明

经核实， 本公司针对上述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本公司作为中国铜原料联合谈判小组成员， 的确参与了有关铜加工冶炼费

(TC/RC)

谈判， 并与

必和必拓于

2010

年签署了

2011-2014

年铜精矿进口合同， 合同中约定每年向公司提供铜精矿

2

万吨，

铜加工冶炼费根据每年度基准加工费情况具体商谈确定。 本年度至今本公司与必和必拓的铜加工冶炼

费尚未最后敲定， 经公司估算， 本公司与必和必拓的铜精矿进口数量占本公司全年铜精矿进口数量比例

较小， 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

2010

年与必和必拓没有发生铜精矿采购业务。

三、 其他说明

1

、 本公司

2010

年度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 预计其增减幅度不会超过

50%

， 无需进行业绩预告。

2

、 本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截至目前，

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3

、 本公司对相关机构或个人造谣、 误导性报道、 误导性分析的立场和观点， 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

任的权利。

四、 必要的提示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本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 切勿轻信传闻。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 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2011-002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监事、 高管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收到公司董事、 总经济师汤言中先生、 副总经理郝立群女士、 副

总经理周永恒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的原因， 汤言中先生请求辞去公司董事、 总经济

师职务， 汤言中先生辞职后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郝立群女士、 周永恒先生请求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 郝立群女士、 周永恒先生辞职后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 《公司章程》 规定， 董事及高管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汤言中先生的辞职不会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 《公司法》、 《公司章程》 规定， 尽快增补董

事和高管人员。

同时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监事钱静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的原因， 钱静女士请求

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钱静女士辞职后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鉴于钱静女士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 根据 《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 钱

静女士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补其缺额后生效， 在此之前仍需继续履行监事的

职责。

公司对汤言中先生、 郝立群女士、 周永恒先生、 钱静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